
1

绍兴市地方标准《城市清洁指数评价规范》

编制说明

一、项目背景

1.绍兴市城市清洁工作现状

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，其整体环境直接决定了居民生活

的质量。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期间指出：“建设人与自

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，必须把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，

科学合理规划城市的生产空间、生活空间、生态空间，处理好城市生

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，既提高经济发展质量，又提高人民生

活品质。”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，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

重要内容和基础。浙江省高度重视城市建设，为提高市民生活环境，

发布了《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浙江省人民政

府令第 51 号）等文件，结合本省实际情况，针对城市市容和环境卫

生管理，建设整洁、优美的城市环境，促进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。

2023 年 2 月，绍兴市人民政府为顺应内涵式发展要求，提高城

市精细管理水平，加快打造国内普遍公认的最清洁城市，致力实现城

市高颜值、更宜居，全面助力建设高水平网络大城市，不断满足人民

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发布了《绍兴市打造最清洁城市“410

行动”实施方案（2023—2025 年）》，对标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

裕示范区，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，以打造最清洁城市为抓手，高标准

落实城市精细管理各项工作要求，推动市容环境品质和城市治理能力

持续提升，让城市更干净、更整洁、更有序、更安全、更有温度。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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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提出打造最清洁城市目标以来，城市精细化管理取得了明显进展。

具体来讲，一是推进了一批基础设施建设。计划实施的 272 个城市功

能优化项目，已完成 142 个，进度达 70%以上项目 65 个，持续优化

了城市功能。创建了一批最清洁示范单元。首批 170 个最清洁单元创

建，已高标准完成 132 个，占比达到 78%，很好地发挥了示范引领作

用。二是洁化了一批城市家具。对城市主干道、主要门户、商业区、

核心区等区域，开展城市家具全面保洁清洗，城市面貌焕然一新、清

洁程度明显提升。三是治理了一批城管难题。对背街小巷、流动摊贩、

户外广告、渣土运输等管理难点，组织专项整治，加强常态管理，市

容秩序更规范、更有序。2023 年 5 月，绍兴市被中国网评为“2023

美丽中国—最美城市”、“中国城市精细化管理创新典范”。

为更好地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城市环境建设和打造和谐宜居的城

市生活环境政策，进一步优化城市发展环境，有序推进城市管理，全

面提升市容环境卫生质量水平，越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陆续出台《越

城区打造最清洁城市样板区考核细则》、《越城区打造最清洁城市样

板区实施方案》等文件，积极开展“最清洁城市”创建工作，成立“最

清洁城市”工作专班。推出了城市精细管理“1414 行动”，全域打

造城市精细管理“四大环境”——“席地而坐”的卫生环境、“杯水

不溢”的通行环境、“满城飘香”的园林环境、“流光溢彩”的夜景

环境。此外，2023 年亚运会部分赛事将在绍兴举办，届时，亚运城

市洁美新形象的打造将会极大增强来绍参赛者和观众的观感，让参赛、

观赛、观光的各方宾客充分感受绍兴干净、整洁、大气的城市品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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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绍兴市的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。

但是按照“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”的工作导向，以标准

化、智慧化、法治化为着力点，“一年强基础、两年见成效、三年大

提升”的更高要求，目前的城市清洁工作仍然存在以下问题：

1.评价范围不足：目前城市清洁指数的评价部分流程缺少合理、

重要的指标，不能覆盖全面城市清洁这一大模块，对评价内容中重要

因素信息未进行有效规定，评奖范围不符合现有规划等。

2.考核依据参差不齐：目前现有城市清洁工作考核存在未确定的

考核方式、数据要求或得分方式，城市清洁指数未采用统一、合理的

方式进行考核，考核方式不被社会和机关等认可；缺少有效性，不能

直观反映城市的清洁水平。

3.缺乏标准规范依据：目前各单位对城市考核时按照各分项标准

或政策进行，缺乏统一的考核标准，存在数据冲突、计分方式混乱、

指标要求不同和具体执行困难等问题。

2.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

《城市照明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〔2010〕4 号）

《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考核指标及其实施细则》（环办〔2011〕

3号）

《城市绿化条例》（国务院令〔2017〕676 号）

《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》（建城〔2022〕2号）

《城市市容市貌干净整洁有序安全标准 》（建督〔2020〕104

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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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浙江省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》（浙江省人民政府令〔2018〕

第 365 号）

《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（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

务委员会公告〔2020〕43 号）

《浙江省全域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实施方案（2022-2025 年）》（浙

美丽办〔2022〕20 号）

《浙江省城乡风貌整治提升工作专班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城

市园林绿化工作 助力城乡风貌整治提升和未来社区建设行动的通知》

（浙建〔2022〕5号）

目前的法律法规重点对城市清洁中等模块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规

定，如：照明、垃圾等，但没有一个统一、全面的制度。绍兴市目前

已启动打造最清洁城市“410 行动”，以城市更干净、更整洁、更有

序、更安全、更有温度为目标。推动市容环境品质和城市治理能力持

续提升。因此，需要制定《城市清洁指数评价规范》市级地方标准，

对绍兴市清洁评价工作进行规范，更全面、更直观的体现绍兴市城市

清洁工作的成效及问题，助力最清洁城市建设。

3.国内外现行相关标准情况

目前，国内尚无城市清洁指数相关标准，因此，本标准内容与现

行相关标准并不重复或冲突。

二、工作简况

1.工作来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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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绍兴市打造最清洁城市切实所需，绍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牵

头启动《城市清洁指数评价规范》起草工作，经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批准立项后，标准化工作小组广泛开展调研和文献查阅，参考相关

法律法规和现行标准，编制该文件。

2.协作单位

本文件由绍兴市越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提出。

本文件由绍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归口。

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：绍兴市越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越城区公

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、绍兴市上虞区标准化研究院。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马超、朱惠丰、胡庆杰、徐波、顾大正、王

新华、周玉蛟、张玮、郑重、李晋、陶佳梁、柴权枫、周颖、陈仁三、

柯铁民、陈圣锋、周小龙、王伟兴、张钢、周蓉。

3.主要工作过程

（1）标准研制工作组成立

2023 年 6 月，绍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成立了标准研制工作组，

召开标准研制计划会议；确立标准研制的思路和大方向；确定标准研

制工作的分工、内容、进度计划等。

（2）材料收集与实地调研

2023 年 7 月，标准研制组收集整理了有关城市清洁的政策、文

件，现有国家、行业及地方标准、相关文献资料等，并前往有关部门

进行实地调研，邀请行业专家进行指导，为标准框架的明确和规范标

准的起草提供了基础素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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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标准草案编制

2023 年 8 月，标准研制组通过多次讨论和调研，编制完成了标

准草案和立项建议书，并向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了立项建议书。

（4）标准立项

2023 年 8月 25 日，召开了由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标准

立项会，此次会议由 9 位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。并对标准名称、标准

框架结构、主要内容、重点问题、规范性描述等作了修改和建议，具

体修改以下：

1.建议将标准名称改为《城市清洁指数评价规范》;

2.明确适用范围和术语定义；

3.凝炼具有绍兴地方特色的评价指标。

（5）标准征求意见稿形成

2023 年 9月，标准研制小组多次组织召开专家会议和实地调研，

根据专家和调研意见建议修改标准草案，最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和

标准编制说明。

三、标准编制原则、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

1.编制原则

标准编制工作小组充分遵循标准“统一性、协调性、适用性、科

学性、规范性”的编制原则，充分考虑到绍兴市城市清洁的技术水平

和特点，重点考虑城市清洁指数评价的全面性、科学性和准确性，体

现标准的可操作性、可认证性。此外，本标准严格按照《标准化工作

导则第 1 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（GB/T 1.1—2020）的规范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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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撰写。

2.确定主要内容的依据

（1）标准的主要构架

运用标准化和实际工作相结合的方法，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和反复

调研，基于城市清洁指数的内涵和指标体系的构建理念，建立了城市

清洁指数评价三级指标体系，其中一级指标 5 个，二级指标 15 个，

三级指标 48 个。由城市环卫、城市绿化、市容秩序、城市设施和社

会评价 5 个一级指标组成。每个一级指标下包含若干二级指标评价要

素，每个二级指标评价要素代表对一级指标某一个侧重面的考量依据。

标准第 7 章对各级指标进行了解释。第 8章确定了评价方法，规定了

城市清洁指数评价整体流程及操作办法。标准附录对各指标打分办法

进行了规定。

（2）标准的主要内容与适用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城市清洁指数的术语和定义、评价原则、评价指标

体系、评价指标、评价内容、评价方法和结果运用的要求。 本文件

适用于县（市区）和乡镇（街道）的清洁指数评价工作。

（3）标准的起草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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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主要依据国家、省、市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，结合

绍兴市内城市清洁的技术方法、工作流程，详细梳理城市清洁应涵盖

的范围，并严格按照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

写》（GB/T 1.1—2020）的规范和要求撰写。

第 3章 术语和定义

本章节对“城市清洁指数”进行了明确的定义。引用修改了《绍

兴市打造最清洁城市“410行动”实施方案（2023—2025年）》中的

内容并结合调研实际和专家建议确定。

第 4章 评价原则

本章节规定了城市清洁指数评价工作中应遵循的原则和要求，结

合调研实际和专家建议确定。

第 5章 评价指标体系

本章节规定了一级、二级评价指标，指标制定结合了《城市市容

市貌干净整洁有序安全标准》、《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》等国家现

有规章制度和实际调研情况。

第 6章 评价指标

本章节规定了城市清洁指数各级指标名称，并结合各业务科室实

际调研情况和相关专家意见确定了各指标权重。

第 7章 评价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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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7.1城市环卫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指标来源

城市

环卫

城市

清洁

城市道路清洁

《城市市容市貌干净整洁有序安全标

准》（建督〔2020〕104 号）第二章 干

净 第五条

建（构）筑物、公共服

务设施清洁

《城市市容市貌干净整洁有序安全标

准》（建督〔2020〕104 号）第二章 干

净 第六条

小区、工业园区、商业

综合体等公共场所清洁

《城市市容市貌干净整洁有序安全标

准》（建督〔2020〕104 号）第二章 干

净 第八条

各类餐饮经营场所及周

边清洁

《城市市容市貌干净整洁有序安全标

准》（建督〔2020〕104 号）第二章 干

净 第十一条

农贸市场及周边清洁

《城市市容市貌干净整洁有序安全标

准》（建督〔2020〕104 号）第二章 干

净 第十一条

环卫设施、设备清洁（渣

土车、垃圾转运车等装

载各类散体、液体的车

辆保持车容整洁）

《城市市容市貌干净整洁有序安全标

准》（建督〔2020〕104 号）第二章 干

净 第九条

城市公共厕所平均设置

密度及卫生

《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》（GB/T

50337—2018）

城市河湖清洁 《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卫生县标准》

古建筑、历史街区等地

方特色保护清洁

《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

护传承的实施意见》

生活

环境

质量

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

占比（%）

《全国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》一级指

标 表 2 健康城市评价指标解释 1.环

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（%）

生活饮用水水质达标率

（%）

《全国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》一级指

标 表2 健康城市评价指标解释 3.生

活饮用水水质达标率（%）

噪声达标区覆盖（%）
《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指标体系》中要

求，7.1.2.3.1

污水处理率（%）

《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考核指标及

其实施细则》二、考核指标（三）环境

建设 14.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≥

80%。

垃圾

废物

处理

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

（%）

《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考核指标及

其实施细则》二、考核指标（三）环境

建设 18.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≥8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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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指标来源

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

率（%）

《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考核指标及

其实施细则》二、考核指标（三）环境

建设 19.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≥

90%

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率

（%）

《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考核指标及

其实施细则》二、考核指标（三）环境

建设 20.危险废物依法安全处置

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

（%）

《浙江省全域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实施方

案（2022-2025 年）》1.2.11 建筑垃圾

综合利用率

再生资源回收站点覆盖

率（%）

《浙江省全域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实施方

案（2022-2025 年）》

垃圾

分类

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容器

干净

DB33/T 2524—2022《生活垃圾分类评

价规范》

垃圾分类宣传、管理 《浙江省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》

实施垃圾分类覆盖率

（%）

《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三是，住

宅小区、农村、有关场所应按照规定分

别设置相应生活垃圾收集容器

② 7.2城市绿化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指标来源

城市

绿化

绿化

建设

建成区绿地率（%）

《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》二、基本指

标要求（一）城市生态环境指标 7.绿

地率

公园绿化提质水平

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浙江省城乡

风貌整治提升工作专班办公室关于进

一步加强城市园林绿化工作 助力城乡

风貌整治提升和未来社区建设行动的

通知》

绿化

养护

公园及广场绿地达标度
国务院令〔2017〕676 号《城市绿化条

例》

城市道路绿地达标度
国务院令〔2017〕676 号《城市绿化条

例》

小区园林绿地达标度
国务院令〔2017〕676 号《城市绿化条

例》

制定绿化相关规程 业务科室调研

古树名木及后备资源保

护率（%）
《国家园林城市评选标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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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 7.3市容秩序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指标来源

市容

秩序

沿街

风貌

商业街户外广告秩序性
GB 55013-2021《市容环卫工程项目

规范》

无飞线乱搭乱接、沿街晾

挂

《城市市容市貌干净、整洁、有序、

安全标准（试行）》（建督〔2020〕

104 号）

车辆停放有序性

《城市市容市貌干净、整洁、有序、

安全标准（试行）》（建督〔2020〕

104 号）

经营

秩序

无乱搭乱建、占道经营、

店外经营

《城市市容市貌干净、整洁、有序、

安全标准（试行）》（建督〔2020〕

104号），城市道路、建（构）筑物、

公共场所、水域、绿地等无违法搭建。

无流动摊贩
《城市市容市貌干净、整洁、有序、

安全标准（试行）》

④ 7.4城市设施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指标来源

城市

设施

道路

完好

城市道路完好
CJJ 36-2016 《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

范》

窨井盖完好度
《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运行监测

指标及评价标准》

无障碍设施完好、无侵占
GB 55019-2021《建筑与市政工程无

障碍通用规范》

城市

道路

附属

设施

道路照明设施完好度

2010 年 5月 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

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号《城市照明

管理规定》

城市照明亮灯率（%）

2010 年 5月 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

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号《城市照明

管理规定》

市政

设施

升级

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率

（%）
相关业务科室调研

智能化设施普及率 相关业务科室调研

管网

设施

城市公共供水、排水管网

漏损率及燃气安全运营率

（%）

《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运行监测

指标及评价标准》

燃气管网安全运行在线监

测率（%）

《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运行监测

指标及评价标准》

供水、排水、燃气管网维

修及时率（%）

《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运行监测

指标及评价标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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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 7.5社会评价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来源

社会评价指标

制度保障评价
监督检查机制、统筹协调机

制、年度绩效考核等规章制度

相关业务科室

调研及专家建

议

满意度评价
城市居民满意度评价

新市民、游客满意度评价

品牌效益

环境治理相关荣誉

新闻媒体环境治理相关正面

报道

四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
无。

五、主要试验的分析报告、相关技术和经济影响论证

无。

六、预期效果

标准发布后将在各县（市区）组织标准宣贯培训。本标准的实施

推广预期达到以下效果：

一是进一步规范、引领行业发展。通过标准进一步细化城市清洁

工作管理和评价的要求，形成城市清洁工作的标准化模式，更高质量、

更高水平统筹推进绍兴市市容市貌清洁工作，规范行业管理工作，促

进城市清洁工作发展。

二是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。标准对从业人员的工作职责进行规范，

有利于提高从业人员业务水平，同时，标准对工作质量要求进行规定，

提高工作质量、工作效率。

三是进一步提高城市管理水平。通过规范城市清洁、市容秩序、

市政设施、城市绿化的管理要求，进而提高城市管理水平，使城市管

理更加高效、合理，提高城市整体干净程度，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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舒适度。

四是进一步提高城市知名度。作为 2023 年亚运会的赛区之一，

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将大幅度提升绍兴市的城市形象，扩大城市知名

度，助推绍兴市的旅游城市建设进程，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
五是进一步推广先进经验。梳理总结越城区打造最清洁城市的工

作经验，促使绍兴市的城市清洁工作标准化走在全省前列，具有显著

的可复制和可推广经验。

七、涉及专利的有关问题

无。

八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

无。

《城市清洁指数评价规范》地方标准研制工作组

2023 年 9 月 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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